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Shanghai RS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o.,LTD.

代理合作协议
甲方：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 对乙方委托的外商驻沪代表机构的设立报批业务，指派专人负责。

2. 对乙方所提供的上报上海市对外经济委员会的所有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甲方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争取获得批准。如乙方提供的材料（包括翻译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材料上报前及时补充或修改。

2、 乙方权利和义务：

1. 利用自身优势和业务渠道委托甲方承办外商驻沪代表处机构的设立的报批业务；

2. 负责向甲方提供所有相关的申请材料（包括翻译件），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3. 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及时补充或修改有关的申请材料。

3、 咨询服务费及付费方式：

1.凡委托甲方申报设立外商驻沪代表机构的，乙方应支付甲方设立代理服务费为       元人民币,预付       元。

4、 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期间及协议期满后，对于本协议的内容及双方合作所涉及相关事宜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五、合作期限：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有效。
甲方：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联系电话：63174828               联系电话：

签合同日期：                     签合同日期：


地址：上海市长安路1050号1号楼201室（新客站安源大楼）

电话：021-63174828手机：13061655791传真：021-63170919
开户银行： 上海建设银行     用户名：邓玉春    帐号： 4367421215884180955
